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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  本标准按照GB/T1.1—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本标准代替GB/T16261—1996《印制板总规范》。
本标准与GB/T16261—1996相比,主要有下列变化:
———第1章明确了“本标准规定了印制板的规范体系结构、应用等级、采购文件次序等要求、能力批

准、鉴定批准和质量一致性检验等质量评定程序以及交货准备等”;
———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引用了 GB/T19001,相应标准中增加了相关质量管理和评定

内容;
———第3章增加了产品能力和工艺能力的定义;
———第4章增加了规范的体系结构和产品的应用等级;
———5.2增加了文件采用的优先顺序;
———5.4增加了分规范的制定规则;
———5.5增加了材料的规定;
———5.6增加了设计的规定;
———5.7增加了标识的规定;
———6.2增加了试验设备和检验装置的规定;
———6.3增加了材料检验的规定;
———6.4增加了承包服务的规定;
———6.8将旧版标准中质量一致性检验的分组检验(分为A组、B组、C组、D组检验),更改为质量

一致性检验包括逐批检验和周期检验,并在逐批检验中给出具体抽样方案;
———6.8.6将检验分为八个大类;
———将能力批准程序移到附录A;
———增加附录B鉴定批准的相关内容。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。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。
本标准由全国印制电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(SAC/TC47)归口。
本标准起草单位: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、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。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郭晓宇、龚志宏、姜培安、陈应书、曹易。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:
———GB/T16261—199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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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 制 板 总 规 范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印制板的规范体系结构、应用等级、采购文件次序等要求、能力批准、鉴定批准和质量

一致性检验等质量评定规定以及交货准备等。
本标准适用于印制板承制方产品能力及其工艺能力的评定与批准;适用于印制板承制方和顾客为

印制板的制造和采购建立评定体系和程序;也适用于印制板分规范和印制板采购文件的制定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其最新版本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2036 印制电路术语

GB/T4677—2002 印制板测试方法

GB/T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

3 术语和定义

GB/T203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产品能力 productcapability
加工一种规定特征产品的能力,产品的特征包括:能加工的印制板的最大尺寸、最大板厚孔径比、导

线最小宽度和间距、最多层数等。

3.2
工艺能力 processcapability
加工印制板的工艺能力,如计算机辅助设计、电镀铜工艺、电镀铅锡工艺、阻焊工艺、机械加工等

能力。

4 规范体系结构及应用等级

4.1 规范体系结构

印制板涉及的规范分为以下四个层次,包括:

a) 基础标准(如术语和定义、试验方法等);

b) 总规范(本规范);

c) 分规范(如刚性单双面印制板、刚性多层印制板、挠性单双面印制板、挠性和刚挠多层印制板、
微波印制板、高密度互连印制板等);

注:分规范按照印制板的类型编制,其他新型的印制板可以不断完善补充分规范。

d) 采购文件或详细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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